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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

于给予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

律处分的决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关于给予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

纪律处分的决定 

收到日期：2020 年 4 月 20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0 年 4 月 20 日 

作出主体：全国股转公司 

措施类别：纪律处分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1、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张郁达，男，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 

3、田永林，男，时任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1、信息披露违规 

2、资金占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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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一、信息披露违规 

（一）奔腾集团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2016 年 12 月 6 日，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英力

特集团）通过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英力特化工）信息披露平

台发布了《关于国有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》。公

告要求受让方需在 2016年 12月 19日 17点之前携带“资格预审材料（包括意向

受让方关于同意受让本次转让股份的内部决策文件）”到英力特集团现场报名。 

2016 年 12 月 7 日，奔腾集团董事会形成《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

议》），内容是：“同意公司参与认购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

合转让其持有的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5,322,687股股份（占上市公司

总股本的 51.25%）及所持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和相关债权”。2016

年 12月 16日，奔腾集团股东大会形成《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第 2016 届股东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决议》），

同意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》相关事项。 

2016年 12月 19 日，奔腾集团法定代表人张郁达委托行业专业人士雷某华携

带“资格预审资料”到英力特集团申请报名参加调研。递交的“资格预审材料”

包括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决议》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96 号）第二十五条的

规定，奔腾集团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决议》包含可能对股票价

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，奔腾集团对上述决议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误导性陈述 

2016年 12月 30 日，奔腾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

三项议案，其中第二项议案为：《拟在 A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议案》，议案内

容包括：“公司拟在 A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，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，寻找与公

司战略契合的标的。”2017 年 1 月 3 日，奔腾集团公告《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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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第十七次

董事会决议》）。 

奔腾集团提供的《关于奔腾集团参与收购英力特化工股权的情况说明》（以

下简称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）称：“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雷某华经考察后向

我公司董事长张郁达建议放弃参与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，听其建议后，我

公司决定不再参加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，之后未再与英力特集团有过任何

联系”。英力特集团 2017年 5月 15日出具的《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就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英力特化工股权转

让事项有关情况的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）称：2016 年 12

月 22 日，奔腾集团未参加尽调，且后续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再没与英力特集团

有任何联系。 

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与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互为印证，证明 2016 年

12月 22 日后，奔腾集团已决定不参与竞购英力特化工股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奔

腾集团仍通过有关决议并对外公告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》，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（三）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

2017年 1月 6 日，奔腾集团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股份

转让系统）的问询函，问询奔腾集团 2017 年 1 月 3 日披露的《第十七次董事会

决议》内容及“奔腾集团”股票异常波动情况。奔腾集团于当日申请停牌。 

2017 年 2 月 21 日，奔腾集团披露《关于〈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股转公司问询函〉的回复》（以下简称《关于股转公司问询函的

回复》）称：“奔腾集团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向英力特集团发送邮件申请成为意

向受让方，当日奔腾集团收到英力特集团回复邮件，通过资格预审。公司并于当

天收到英力特集团邮件发送的《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》后，及时告知主办券商，

并申请停牌”，上述内容与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和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描

述的事实不符。 

二、资金占用 

2017 年 8 月 29 日,奔腾集团控股子公司敖汉旗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、赤

峰腾信家电有限公司、内蒙古中投电器股份有限公司、翁牛特旗奔腾电器销售有

限公司分别与上海藤曼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《世纪佳缘网佳缘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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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三方居间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上述四家子公司分别向其借款 100 万元、期限为

12 个月、借款利率为年化 9%、收款账户为张郁达个人账户。借款合同签订后，

张郁达将所取得借款 400 万元占用，占挂牌公司 2016 年期末净资产的 0.64%。

该行为构成资金占用，奔腾集团未及时对该事项进行信息披露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6.2、6.3 条： 

给予奔腾集团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 

给予张郁达、田永林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纪律处分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纪律处分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针对以上违规行为，公司内部高度重视，认真总结，从提高思想认识、完善

公司内部管控制度、增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等方面积极整改、引以为戒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纪律处分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【2020】277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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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4 月 21 日  


